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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31 和 84 

预防武装冲突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2017 年 3 月 29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致意，谨转递古巴共和国关于根据大会第

71/248 号决议设立的协助调查和起诉自 2011 年 3 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的意见(见附件)。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请秘书长将本普通照会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1 和 84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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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29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古巴共和国关于根据大会第 71/248 号决议设立的协助调查和起诉自

2011 年 3 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

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的意见 

 古巴是投票反对大会第 71/248 号决议的会员国之一，并对根据该决议第 8

段提出的报告(A/71/755)进行了审议。 

 就预防冲突这一重要工作而言，设立该机制为联合国的做法确立了一个危险

先例。 

 古巴谨表示有关该机制的以下主要关切： 

 该机制超出了《联合国宪章》第十条、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二条赋予大会

的职能和职权。 

 该机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关于主权平等、

不干预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相关原则。 

 该机制未能确认，各个国家及其司法体系对调查在其管辖范围内犯下的

所有罪行和起诉犯罪者负有主要责任。 

 该机制是通过自愿捐款供资，将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 

 该机制没有《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法律依据，赋予该机制的任务使其成

为具有法律人格的大会附属机构，使该机制及其成员获得非法特权和豁

免。 

 让该机制承担根据犯罪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的任务，然后将此资料与其

认为可能对罪行有管辖权的国家、区域或国际法院或法庭共享，从而为

该机制赋予了准检察职能。这是一种违反法律的行为，因为即使在传统

司法制度中，同一机构也不能同时具备判决和惩罚职能。 

 设立该机制为大会工作设立了一个先例，因为该机制的职能与人权理事

会设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职能重叠。 

 该机制不公平地专门针对一个国家，古巴共和国拒绝接受这一做法。 

 有鉴于此，古巴共和国重申其反对根据大会第 71/248 号决议设立的协助调

查和起诉自 2011 年 3 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

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预防冲突工作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

际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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